
附件一

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
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

場地/容量 場地費 空調燈光費 清潔費

一樓展示室

第一、第二展示室/各二二坪

每間二○○元/日 每間二○○元/日 每間二○○元/日

一樓中庭空間 三○○元/日 如需用電酌收

五○○元電費/日

二○○元/日

三樓會議室

四二坪/五○人

一,五○○元

/一時段

六○○元/一時段 四○○元/一時段

三樓研習室

第一、第二研習室/各二二坪

每間五○○元/一

時段

每間五○○元/一

時段

每間二○○元/一

時段

南埔公園 一,○○○元/日 如需用電酌收

一,○○○元電費/

日

一,○○○元/日

備註：

一、三樓會議室、研習室：使用時間 08:00~12:00、13:30~17:30，共二個時段，每時段四小時，使

用未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之。

二、一樓展示室：以日計費，連續十日以上按收費標準八折收費，使用者應為展品投保藝術品

綜合險，並自行負責展品之安全。

三、一樓中庭空間：以日計費，使用時間為 8:00~17:30。

四、申請使用應先繳納保證金二,○○○元整，保證金於場地使用期滿或契約終止時，經本府

認定已回復原狀且各項設施及設備無需修復後，無息退還。

五、受理單位:本府客家事務處綜合輔導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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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演藝堂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
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

    項 目

場次別

場地費 空調燈光費 清潔費

售    票 不 售 票

上午場次 三,○○○元 一,○○○元 二,四○○元 一,八○○元

下午場次 三,○○○元 一,○○○元 二,四○○元 一,八○○元

晚間場次 五,○○○元 二,○○○元 二,四○○元 一,八○○元

預（排）演費每

場次

一,○○○元 一,○○○元 一,二○○元

備註：

1、場地維護費包括場地及空調、燈光維護費與清潔費。

2、如連續使用按場地費標準八折收費(清潔費及空調燈光費不予打折)。

3、場地借用起訖時間：

上午場次 9:00-12:00；

下午場次 14:00-17:00；

晚間場次 18:00-21:00

4.本演藝堂四○三座位(含四席無障礙座位)

5.場地維護費應於使用前繳納完畢，否則不予借用。

6.申請使用應先繳納保證金二,○○○元整，保證金於場地使用期滿或契約終止時，經本府

認定已回復原狀且各項設施及設備無需修復後，無息退還。

7.受理單位:本府客家事務處民俗藝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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